关于全面加强和完善企业特殊工种
[bookmark: _GoBack]提前退休管理工作的通知

　　吉人社办字〔2018〕76号
 
各市（州）、长白山管委会、各县（市、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各中省直企业单位:
　　为做好《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进一步加强企业特殊工种提前退休管理工作的通知》（人社部发〔2018〕73号）的贯彻落实工作，切实维护和保障企业职工权益，提高特殊工种提前退休管理服务能力，防控违规办理提前退休行为，维护养老保险基金安全，现就相关工作事宜通知如下：
　　一、严格执行特殊工种提前退休政策
　　从事高温、高空、井下、特别繁重体力劳动和有毒有害岗位工作的企业职工提前退休，关系到养老保险制度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各（市）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要严格按照《国务院关于工人退休、退职的暂行办法》（国发〔1978〕104号）及国家、省后续制定的相关政策规定执行，严控特殊工种提前退休政策实施范围。特殊工种范围仍按原劳动部和有关行业主管部门批准公布的特殊工种名录执行，不得跨行业参照工种名录，严禁以任何名义自行放宽扩大特殊工种名录。特殊工种提前退休应由地级（设区市）以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审批，无论何种原因，已经下放到县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的，按国家要求，从本《通知》执行时间起立即予以纠正。
　　二、建立企业和职工特殊工种岗位备案制度
　　自2019年起，省和地级（设区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按照“企业直报、属地审核、省级备案”的原则，全面实行特殊工种备案制度，并分级建立特殊工种岗位人员信息库，为建立全省统一的特殊工种岗位信息库奠定基础。
　　（一）特殊工种备案范围
　　备案主要内容包括：设有特殊工种岗位的企业名单、特殊工种名录，在特殊工种岗位工作人员名册、劳动合同约定的工作岗位、工作岗位变更记载从事特殊工种累计时间等信息。在备案工作中，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可根据工作实际需要到企业实地查验特殊工种岗位真实情况。对实际情况与备案内容不符的，取消工种备案。
　　（二）特殊工种备案程序
　　1.企业初审。根据企业实际设置的特殊工种岗位名称、岗位数量、国家文件依据，填写单位《特殊工种岗位备案登记表》（附件1）。依据企业特殊工种岗位设置、职工从事相应岗位工作情况，对职工实际在岗工作情况进行审核，填写《从事特殊工种岗位职工备案登记表》（附件2）。单位岗位设置要与全部职工在岗情况相符，职工从事特殊工种工作情况要与劳动合同约定内容一致。劳动合同未明确约定岗位或约定岗位与实际不一致，且不能提供真实有效原始证明资料的，不作为特殊工种岗位经历。
　　2.公示。企业要认真落实特殊工种备案公示制度，公示信息包括：职工姓名、工作车间及岗位、上年度从事特殊工种岗位及工作时间、群众监督方式及渠道（含监督电话、信函地址、电子信箱）等。每年初要在企业生产区、办公区、职工居住区等人员相对集中的区域公示不少于10个工作日，公开接受社会和群众的监督，并将公示情况拍照形成电子文档与公示表备查。
　　3.申报。公示期满后，企业负责将备案登记表、公示情况报告以及劳动合同、工资台账、职工考勤表、职工年度考核表等记载特殊工种有效资料，于次年3月底前报市（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下设分公司的集团企业应当由公司总部汇总申报。
　　4.审核备案。省及市（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负责对企业申报材料进行审核。企业岗位设置与职工个人从事相关岗位情况一致，且符合提前退休特殊工种岗位政策的，将企业申报的备案登记表及其电子文档、劳动合同等相关材料复印件存档备案。（备案表一式两份，人社部门留存一份，企业留存一份）
　　省及市（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可以结合本地实际，对照国家特殊工种名录岗位，不定期到企业实地核查或抽查。因生产工艺改进升级等原因使原特殊工种岗位生产方式和条件不再存续的，或企业申报的特殊工种岗位与实际工作岗位情况不符的，不得备案。
　　三、加强特殊工种提前退休资格认定管理
　　（一）规范审批流程及审批标准。加强特殊工种提前退休审批内部控制，各个环节都做到责任到人、全程留痕，完善制约机制，防范审批风险。对提出办理提前退休的职工，要按照原始档案和信息库备案相结合的原则开展特殊工种提前退休审批，对职工从事的特殊工种以及工作年限等信息，按照原始档案的记载进行审核。原始档案中记载不清晰、不一致的，必须以企业提供的能证明职工当时从事工种和年限的原始材料为依据进行认定。
　　（二）实行双公示制度。企业公示要按照《关于进一步加强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提前退休管理服务工作的通知》（吉人社办〔2016〕14号）规定严格执行，做到资料真实完整，要辅以企业公示期间留存视频资料备查。公示期满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预审，审核通过的，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通过官网进行社会公示，公示期不少于10个工作日，公示期无异议的，再履行提前退休资格审批手续。
　　（三）明确工作对接制度。省属企业及各行业单位省级管理部门原则上作为本单位特殊工种提前退休管理经办工作的主体责任单位，明确具体负责人及经办人员，名单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备案。为提升工作效率，主管部门应当履行对下属部门或分公司的人事管理责任，部门或分公司初审后，主管部门应提前对职工提前退休资格进行复核，复核无异议的报送同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审核。
　　（四）建立申报考核约束制度。单位应当做好特殊工种提前退休政策的培训和人员交替衔接工作。在申报职工特殊工种提前退休之前，应按照政策规定做好职工提前退休预审工作，对档案中特殊工种及工作年限等信息记载不清晰、不一致的，须预先准备相应的原始材料。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应对企业特殊工种提前退休审核质量进行考核，因企业管理问题不按要求及时整改造成反复审核的单位，可采取暂停办理提前退休审核业务的方式，责成单位签订责任承诺书，由企业法人代表和经办人员签字，督促企业强化管理。
　　（五）建立诚信评估监管机制。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可通过特殊工种退休审核比例、档案及原始材料真实性问题等指标，对企业特殊工种提前退休初审工作进行评估。存在伪造档案或原始材料等特别严重问题的单位，进行社会公开曝光，并责令单位整改，整改期内（不少于6个月）暂停办理特殊工种退休审核工作。整改期间单位职工相关待遇由企业承担。
　　（六）建立权益告知制度。规范统一全省《提前退休申请书》（附件3），增加权益告知内容，告知特殊工种提前退休相关政策以及对职工个人待遇核定、今后调整基本养老金的影响，职工本人需认真阅读并签字确认，以保障其知情权。
　　四、相关要求
　　（一）逐步实行备案信息化。按照国家统一工作部署，将建立特殊工种岗位人员信息库。在国家信息平台建设完成前，按照“只跑一次”改革要求，各地在做好纸制档案材料备案的同时，做好电子表格备案信息。
　　（二）强化信息共享管理。各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每年按照备案工作开展实际情况，向省厅上报当年的备案电子信息表，备案电子信息省级集中，随着管理水平的提升，逐步实现备案信息全省共享，保障特殊工种岗位职工流动备案顺畅及退休政策执行高效。
　　（三）强化提前退休行政监督。各级人社部门要切实履行监督职责，对于各类举报信息要认真对待，妥善处理。申报信息、档案资料涉嫌伪造顶替等弄虚作假行为的，要组织专人核查，证实确实存在违规违纪行为的，要追究相关人员责任，涉嫌违法的移交司法部门，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四）加大监督严格执行政策。省厅将加大对提前退休审批监督力度，对检查发现的违规案例，要逐一进行倒查，将责任落实到人。发现工作人员在审批过程中有违规违纪行为的，及时移交纪检监察部门严肃处理。
　　本通知自2019年1月1日起执行。
　　附件：1.特殊工种岗位备案登记表
　　      2.从事特殊工种岗位职工备案登记表
　　      3.提前退休申请书
　　
　　
　　                                           吉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2018年12月29日
附件:
附件1.特殊工种岗位备案登记表.docx
附件2.从事特殊工种岗位职工备案登记表.docx
附件3.提前退休申请书.docx




附件1
	特殊工种岗位备案登记表

	企业名称： 
	执行依据：

	序号
	工作车间（或下属单位）
	岗位名称
	设置岗位数量
	每个岗位用工人数
	总人数

	
	　
	　
	　
	　
	　

	　
	　
	　
	　
	　
	　

	　
	　
	　
	　
	　
	　

	　
	　
	　
	　
	　
	　

	　
	　
	　
	　
	　
	　

	　
	　
	　
	　
	　
	　

	　
	　
	　
	　
	　
	　

	　
	　
	　
	　
	　
	　

	　
	　
	　
	　
	　
	　

	　
	　
	　
	　
	　
	　

	　
	　
	　
	　
	　
	　

	　
	　
	　
	　
	　
	　

	　
	　
	　
	　
	　
	　

	　
	　
	　
	　
	　
	　

	　
	　
	　
	　
	　
	　

	　
	　
	　
	　
	　
	　

	　
	　
	　
	　
	　
	　

	　
	　
	　
	　
	　
	　

	　
	　
	　
	　
	　
	　

	　
	　
	　
	　
	　
	　

	　
	　
	　
	　
	　
	　

	　
	　
	　
	　
	　
	　

	　
	　
	　
	　
	　
	　

	　
	　
	　
	　
	　
	　

	　
	　
	　
	　
	　
	　




附件2
	从事特殊工种岗位职工备案登记表

	企业名称：
	
	
	
	
	
	日期：        年   月   日

	序号
	姓名
	身份证号码
	1.特殊工种工作经历
	2.特殊工种工作经历
	……

	
	
	
	工作车间
	特殊工种岗位名称
	岗位类别
	工作时段
	工作车间
	特殊工种岗位名称
	岗位类别
	工作时段
	

	　
	　
	　
	　
	　
	　
	　
	　
	　
	　
	　
	　

	　
	　
	　
	　
	　
	　
	　
	　
	　
	　
	　
	　

	　
	　
	　
	　
	　
	　
	　
	　
	　
	　
	　
	　

	　
	　
	　
	　
	　
	　
	　
	　
	　
	　
	　
	　

	　
	　
	　
	　
	　
	　
	　
	　
	　
	　
	　
	　

	　
	　
	　
	　
	　
	　
	　
	　
	　
	　
	　
	　

	　
	　
	　
	　
	　
	　
	　
	　
	　
	　
	　
	　

	　
	　
	　
	　
	　
	　
	　
	　
	　
	　
	　
	　

	　
	　
	　
	　
	　
	　
	　
	　
	　
	　
	　
	　

	　
	　
	　
	　
	　
	　
	　
	　
	　
	　
	　
	　

	　
	　
	　
	　
	　
	　
	　
	　
	　
	　
	　
	　



附件3
提前退休申请书

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                                  
工作单位：                                  
申请退休类型：□特殊工种   □病退（职）
申请退休时间：          年     月
在企业从事特殊工种类型：                    

符合《国务院关于工人退休、退职的暂行办法》（国发〔1978〕104号）第一条规定的退休类型“二项”、 “病退”及“退职”的企业参保职工，本人可申请提前退休。但提前退休会给退休待遇带来以下影响：
一、提前退休减少缴费年限
根据《关于调整和完善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金计发办法有关问题的通知》（吉政发〔2004〕28号），基本养老金是由基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养老金组成，其中，基础养老金月标准与缴费年限紧密相关，每缴费满1年发给1%。提前退休将减少职工的缴费年限。
二、病退（职）提前退休减发基本养老金
按照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民政部、财政部《关于贯彻国务院8号文件有关问题的通知》（劳社部发〔2000〕13号）除特殊工种按《国务院关于颁发（国务院关于安置老弱病残干部暂行办法）和（国务院关于工人退休、退职的暂行办法）的通知》（国发〔1978〕104号）规定提前退休的人员，不减发其基本养老金外，其他提前退休人员均减发基本养老金，每提前1年减发2%(不含个人帐户养老金)。
三、提前退休影响调待幅度
基本养老金调整政策与缴费年限挂钩，缴费年限越长，基本养老金调整幅度越高。提前退休会减少缴费年限，将影响未来基本养老金增长幅度。
综上，提前退休使缴费年限刚性减少，核算的基本养老金相对正常退休将相应降低，并且影响以后基本养老金调整增长幅度。
本人已认真阅读以上信息并清楚基本养老金相关政策，知晓提前退休给基本养老金计发以及未来调整带来的影响。填报信息已确认无误。

提前退休申请人（签字确认）：
提出申请时间：       年   月   日
